
 

案經系所、院（中心）會議通過

填送申請單，備齊相關文件
經單位主管核章

研究發展會議通過

會簽相關單位

校長核定

˙主辦單位：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
˙聯絡分機：67656
˙法令依據：國立政治大學提供學術團體會址登記辦法

 學術會址登記作業流程圖


